附件E第1頁

（訟案標題）
核對表評檢聆訊通知書

核對表評檢聆訊將於20     年      （月）      （日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時間）在香港高等法院一位專責傷亡案件的聆案官席前進行。

你必須於上述指明的時間出席聆訊。如你打算延聘律師為你辯護，請把本通知書轉交給律師。你的律師須代表你出席聆訊。如你或你的律師不出席聆訊，法庭將作出其認為適當之命令。

你必須填妥附於本通知書的“人身傷亡訴訟問卷”，並於核對表評檢聆訊前最少14天之前，把該問卷連同所有於人身傷亡案件實務指示18.1第108段列明之文件送交高等法院登記處存檔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原告人代表律師之名稱

日期：20     年      月     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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